
一、 依據法巴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(以下同) 113 年 1 月 25 日法巴顧

字第 1130013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「法巴美元短期債券基金」之投資政策將修正，以允許子基金投資於新興市場，

以及規定投資債券聯通的比例最高可達 20%。 

三、 此修正將會擴大已開發市場範圍以外的投資機會，以利於充分運用投資經理人

的投資觀點和想法。投資政策將會增列下列二段內容：「最高可以使用 20% 的

子基金資產，投資登記辦事處位於新興國家，或在新興國家進行大部分業務之公

司以任何貨幣發行的債券。針對上述投資限額，子基金投資債券聯通交易之債務

性證券的金額，最高可達資產的 20%。」 

四、 下列風險因素將被加入子基金之風險屬性：(1)特定市場風險：新興市場風險；

(2)投資於中國大陸的相關特定風險。 

五、 債券聯通相關風險變更將於 113 年 2 月 28 日生效。若投資人不同意此變更，

可要求在 113 年 2 月 27 日前贖回持有之單位數。 

六、 相關資訊請參閱法巴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官網。 

 


